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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酒驾一次交强险费率最高上浮30%

 中国广播网 2010-02-11   我要评论 

  据公安部网站消息，为了进一步加大对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促进机动车驾驶人增强交通安全意

识和法制意识，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有关规定，公安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

下发通知，决定自2010年3月1日起，逐步实行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联系浮动

制度。 

  《通知》强调，实行这一制度是预防酒后驾驶的需要。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对机动车实行交强险

浮动费率制度，对连续发生交通违法的机动车辆上浮保险费率。酒后驾驶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社会公共安

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是全球道路交通安全的公害。因此，实行酒后驾驶与机动车交强险费率联系浮动

制度将加大酒后驾驶的违法成本，是利用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惩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的重要举措，

也是建立严管酒后驾驶长效机制、预防酒后驾驶发生的重要制度。 

  《通知》明确，浮动具体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要求各保监局和省级公安机关要在充分测算和论证的

基础上，在公安部和保监会确定的交强险费率浮动幅度内，明确饮酒后驾驶、醉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上浮费率的

标准。其中，饮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一次上浮的交强险费率控制在10%至15%之间，醉酒后驾驶违法行为一次上浮

的交强险费率控制在20%至30%之间，累计上浮的费率不得超过60%。 

  《通知》还要求各保险公司必须严格执行交强险费率方案、交强险费率浮动办法，不得擅自加收或减收交

强险保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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